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兵马俑景区第二道检票门门前广场，为主要解决旅游旺季游客绕行排队通过区域的遮阳、降温问题，拟扩建轻型钢结构遮阳棚，建筑面积约510㎡。
二、商务要求
1、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70日历天。
2、工程地点：兵马俑景区第二道检票门门前广场，具体以采购人指定地点为准。
3、工程质量标准：达到国家、省市或相关行业规范“合格”标准要求。
4、工程量清单及图纸（详见附件）。
三、质量保证、服务要求
1、工程质量应当达到约定的质量标准，质量标准的评定以国家或行业的质量检验评定标准为依据。因成交供应商原因导致工程质量达不到约定的质量标准，成交供应商承担违约责任。
2、成交供应商在质保期内应无偿负责所承包工程的维修和替换等工作。超出质保期收取人工及材料成本费用。
3、服务响应时限：7*24小时服务，提供售后服务电话（应具有：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传真）。
4、维修工作时间不大于24小时，更换工作时间不大于72小时。
四、职责要求
[bookmark: _GoBack]1、成交供应商全权负责现场的施工安全、保卫、夜间照明、围栏设施及场内外接口交通疏导，按照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和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组织施工，搞好施工现场管理，如未尽到安全、管理责任，采购人可对该违约行为进行处罚。
2、开工后2日内提交经修改后的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总进度计划。
五、技术要求
1、成交供应商应根据本工程招标范围及要求规范施工，制定工期计划，确保按期完成施工工作。
2、供应的材料均须达到国家环保、节能有关规范和标准的要求，一切用于本工程的材料、设备必须符合合同规定的品种、规格、质量要求。
3、验收要求：工程施工完成，成交供应商进行自检验收，出现的问题限期整改。自检最终通过后，成交供应商提出最终验收申请，采购人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最终验收。验收标准：执行国家、省或行业现行的工程建设质量验收标准及规范，须达到合格标准。

